
综合评审办法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内容

合计 小计 评审细项 评审标准

商务部分 35

10 企业业绩
服务商自2021年1月1日至响应截止之日完成的同类型项目设计的 ，每个项目得5分。
备注：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或中标通知书落款日期为准 ，须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关键页 ，合同关键页中须清晰明确地反映出相关信息 ，否则不得分。

10 企业荣誉

服务商自2021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的设计项目获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奖项 ：
1.国家级的，每项得4分；
2.省级的，每项得2分；
3.市级的，每项得1分。
备注：同一项目只按最高奖项计算一次得分 ，不得重复计算，获奖时间以发证时间为准；须提交获奖证书的扫描件或复印件 ，并加盖服务商公章,不符合上述条件或未提供上述资料的不得分 ，本项满分8分；
服务商具备信息化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编制经验 ，参与起草过标准或技术规范的，每提供一份得1分，本项满分2分。
备注：服务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并加盖服务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15 团队人员

（1）设计负责人资历要求：持有电子信息类或通信工程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得 4分。
（2）概算编制负责人资历要求：持有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安装工程专业）与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证书【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专业】的，满足其中一项的得1分，本项满分2分。
（3）其他团队成员资历要求：
①持有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证书，得1分；
②持有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得1分；
③持有注册建筑师，得1分；
④高级及以上工程师（平台与IT技术专业）职称证书，得2分；
⑤高级及以上工程师（网络与信息安全专业）职称证书，得2分；
⑥高级及以上工程师（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职称证书，得2分；
备注:设计负责人、概算编制负责人、项目团队成员均不重复计算得分 。服务商拟派的人员需为服务商单位正式职工 ，需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及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六个月 （不含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当月 ）中任意一
个月服务商为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 ，加盖服务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技术部分 35

7
方案总体设计

情况

工作方案的技术、方法及措施完善，具备科学性、合理性，方案思路清晰，操作性强，承诺遵守本次征集方对设计任务的各项要求和规定 。
1.优：得7分（含）-5分（不含）；
2.良：得5分（含）-3分（不含）；
3.中：得3分（含）-1分（不含）：
4.差：得1分（含）-0分；
5.不提供不得分。

7
设计工作内容

计划安排

结合本项目各项核心工作，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时间计划表 ，合理安排各环节工作时间。
1.优：得7分（含）-5分（不含）；
2.良：得5分（含）-3分（不含）；
3.中：得3分（含）-1分（不含）：
4.差：得1分（含）-0分；
5.不提供不得分。

7
项目现状和需

求

设计理念及思路，符合本项目实际需求，体现对本项目现状和需求的理解 、分析。
1.优：得7分（含）-5分（不含）；
2.良：得5分（含）-3分（不含）；
3.中：得3分（含）-1分（不含）：
4.差：得1分（含）-0分；
5.不提供不得分。

7
重难点分析及
针对性措施

充分分析本项目的特点，掌握重点和难点，提出相应对策及实施措施，有针对性、合理可行。
1.优：得7分（含）-5分（不含）；
2.良：得5分（含）-3分（不含）；
3.中：得3分（含）-1分（不含）：
4.差：得1分（含）-0分；
5.不提供不得分。

7
进度及质量控
制措施及保障

措施

分析项目进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及采取的适应性进度控制措施以及为实现该目的和保障项目成果质量应采取的措施 。
1.优：得7分（含）-5分（不含）；
2.良：得5分（含）-3分（不含）；
3.中：得3分（含）-1分（不含）：
4.差：得1分（含）-0分；
5.不提供不得分。

价格 30 30 响应报价 响应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响应报价）×价格分值【注：满足招商公告要求且响应价格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审基准价 。】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

总计 100

备注：综合得分最高者即为最终成交供应商 ，综合得分相同的，按价格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得分且价格得分相同的，按技术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所有得分均相同的，则通过摇珠抽签的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 。


